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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85.11.01 台人(二)字第 85094560 號函 

公立學校教職員請公假療傷、重病延長病假等須檢附公立醫

院、全民健保特約醫院（不含特約診所及其他醫療機構）及

聯合門診中心出具證明為限。如其任職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

之鄉鎮未設有上開醫療機構，則當地衛生所及全民健保特約

診所出具之證明仍可採據；若其任職之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

之鄉鎮未設有上列任一醫療機構，得以合格醫師開立之診斷

證明書作為證明。 

 


